
门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流程图

案件受理。1、投诉、举报：2、监督检查：3、专项检查整治：

4、其他合法信息来源

简易程序处罚流程

条件：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

对公民处以 200 元以下、对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处以 3000 元以下罚款

出示执法证件

调查取证：2 名以上执法人员。查明并

确认违法事实。填制《现场勘验笔录》

当事人陈述申辩

做出当场处罚决定：制作当场处

罚决定书（告知处罚的事实、理

交付当事人

执行

整理归档

一般程序处罚流程

条件，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之外的

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现场出

示执法证件，制作《现场勘查笔录》、《现场调查笔录》

立案并按程序报批

补充调查取证：2 名以上人员检查。制作以下文书：

《现场勘验笔录》《调查笔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

审查调查报告。召开案审会集中审理案

处罚告知：执发制式《行政处罚陈述、申辩权利

当事人陈述、申辩，制

作《陈述申辩笔录》

必要时进入听证

程序

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

执行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结案归档

依法不予处罚

复议或诉讼

执行行政复议决定或

履行行政判决

监督电话：8612014


